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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 
(第 21 8 章 )  

 

《 2015 年旅行代理商（寬免費用）規例》  

引言  
 
 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

指令訂立附件 A 所載的《 20 1 5 年旅行代理商（寬免費用）規例》（《規
例》）。  
 
 
理據  
 
2 .  在二零一四年年底的佔領運動期間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旅遊業

界代表一直保持密切聯繫，以了解佔領運動對其業務的影響。有不少

業界代表指出，佔領運動令其經營困難，銷售額下跌。  
 
3 .  從佔領運動開始後，便有跡象顯示入境旅遊業的增長放緩。雖然

二零一四年第四季錄得的整體旅客人數仍按年增長 12 .1 %，但在二零
一五年首季，增幅顯著放緩至 4 . 9 %。環顧各客源市場，儘管內地旅客
人數在二零一四年第四季急增 1 8 . 2%，但短途和長途海外旅客人數在
第 四 季 卻 扭 轉 第 三 季 的 增 長 趨 勢 ， 不 升 反 跌 ， 跌 幅 分 別 為 6 .5 %及
2 . 5%。隨着整體旅客人數增長放緩，內地旅客人數的增幅亦在二零一
五年首季急減至 7 .7 %，短途和長途海外旅客人數亦持續下跌，跌幅分
別為 5 . 7 %和 2 .6 %。旅遊業界需要短期財務支援。  

4 .  在二零零三年，為應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（沙士疫症）爆

發的影響，政府推行多項支持經濟的紓緩措施，包括免除旅行代理商

牌照費用和其他牌費，例如食肆、酒店和旅館的牌照費用，為期一年。

在二零零九年，為應對經濟不景和人類感染豬流感事件的影響，政府

推出紓援措施，包括免除旅行代理商等多項牌照費用，為期一年。  
 

5 .  今次的佔領運動為時較短，約為兩個半月，對旅遊業界的影響程

度，未及二零零三年的沙 士疫症和二零零九年的經濟不景和人類感染

豬流感事件，所以下述第 7 段所載的寬免費用建議是恰當和相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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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儘管佔領運動主要影響金鐘、銅鑼灣和旺角區的商業活動，但其

負面效應導致海外訪港旅客人數減少和香港市民外遊意欲減弱，令所

有旅行代理商受影響，所以應寬免所有旅行代理商的牌照費用，而不

論其營業處所的地點。  
 
 

《規例》  
 
7 .  為 免 除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

（寬免期）期間，根據《旅行代理商規例》（第 2 18 A 章）附表 1（附
表 1）旅行代理商須繳付的某些費用，藉以落實財政司司長在《二零
一五至一六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》公布的部分短期措施，以支援受佔

領行動影響的旅遊業，現建議 – 
 

( a )  如有旅行代理商牌照（牌照）申請是在寬免期內提出的，則全數
免除該項申請的費用 63 0 元 1;  

( b )   如某牌照或獲續期的牌照 2的有效期在寬免期內開始，則免除

該牌照費用或該牌照續期費用，最高總額為 2 ,9 10 元（即（每
月）  48 5  元 x  6） ;  

( c )  如修訂 某牌照，以 允許 在一個增設的地 址經營旅行代理 商業
務，而作出該項修訂的日期及該業務獲允許在該地址經營的最

早日期，均在寬免期內，則全數免除該修訂牌照費用 66 5 元 3和

發出該獲修訂牌照的複本費用 92 5 元 4;及  

( d )  如獲續期牌照的複本將在寬免期內發出，以允許在多於一個地
址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，而上文 ( b )段所提述的費用就該牌照的
整段或部分有效期而獲免除，則免除發出該獲續期牌照的複本

的費用 925 元 5的一半（即 46 2 . 5 元） 6。  
 

8 .  《規例》是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（第 2 18 章）第 50( 2 )條和《釋
義及通則條例》（第 1 章）第 2 9 條訂立的。附表 1、第 2 18 章第 5 0
條及第 1 章第 2 9 條見附件 B。  

1 此 項 費 用 為 附 表 1 第 1 項 指 明 的 費 用 。  
2
 附 表 1 第 2 項 指 明 牌 照 費 用 或 牌 照 續 期 費 用 。 根據該項，在該牌照或獲續期的牌
照的有效期內，每月須繳付款額 485 元。  

3
 旅 行 代 理 商 如 欲 開 設 分 行 ， 須 申 請 修 訂 牌 照 以 增 加 新 設 的 營 業 地 址 。 附 表 1 第
4 ( a )項 指 明 須 就 該 項 修 訂 而 繳 付 的 費 用 ， 該 費 用 款 額 現 為 6 6 5 元 。  

4
 旅 行 代 理 商 亦 須 申 請 獲 修 訂 牌 照 的 複 本 ， 以 供 在 分 行 地 址 展 示 。 附 表 1 第 5 項
指 明 須 就 發 出 該 複 本 而 繳 付 的 費 用 ， 該 費 用 款 額 現 為 9 2 5 元 。  

5
 旅 行 代 理 商 的 牌 照 一 經 續 期 ， 該 旅 行 代 理 商 須 就 每 間 分 行 申 請 其 獲 續 期 牌 照 的

複 本 。 須 就 發 出 該 複 本 而 繳 付 的 費 用 亦 為 附 表 1 第 5 項 指 明 的 費 用 。  

6
 由 於 大 部 分 牌 照 獲 續 以 1 2 個 月 的 有 效 期 ， 故 其 複 本 的 有 效 期 亦 為 1 2 個 月 。 因
此，免 除 每 個 分 行 的 牌 照 複 本 費 用 的 一 半 ( 9 2 5 元 ／ 2 )，與 免 除 6 個 月 牌 照 月 費
的 精 神 一 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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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9 .  如議員批准訂立有關規例，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– 
 

刊登憲報            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  
 

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 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  
 

《規例》生效  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
 

 
建議的影響  
 
1 0 .  儘管上述寬免牌照費用建議將會使政府損失約 58 0 萬元收入，但
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香港法例第 2 1 8
章及其附屬法例現有條文的現行約束力，對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力、家庭、

環境或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，亦不涉及性別問題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 1 .  由於旅遊業界代表已表示經營困難和銷售額下跌，預計他們會歡
迎這項財務援助建議。鑑於在財政預算案演辭公布上述寬免安排後並

無引起異議，有關安排對普羅大眾並無直接影響，而對政府收入的影

響亦極為輕微，所以我們認為毋須就此項短期措施諮詢公眾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 2 .  在《規例》刊憲後，將發出新聞稿交代寬免安排，並另行向旅行
代理商通告寬免安排的詳情。  
 
查詢  

1 3 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旅 行 代 理 商 註 冊 主 任 歐 浩 華 先 生 聯 絡 （ 電 話 ：
3 1 51  7 93 8） .  
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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